
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，
借款时“打张借条”已成为借贷
双方常见的维权手段。但是，仅
凭一张借条，就可以证明借贷关
系的存在，成为借款、给付的证
据吗？6 月 2 日，张家口市桥西
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民
间借贷纠纷案件。

王 某 称 自 己 曾 经 在 张 某 那
里打工，后来听张某说需要资金
周转并且可以给利息，就借给张
某 6 万 元 ，张 某 为 其 出 具 了 借
条。半年后，张某再次向王某借
款 4 万元，并以张某父亲的名义
给王某出具借条。之后王某多
次向张某主张还款，而张某以各
种理由搪塞，一直未予偿还，王
某遂诉至法院，并提供了两张落
款分别为“借款人为张某（注李
某代）”和“借款人为张某父亲”
的借条。

庭 审 中 ，被 告 张 某 称 王 某
所 诉 与 客 观 事 实 不 符 ，他 们 之
间 不 存 在 借 贷 事 实 关 系 ，实 际
借款人是案外人李某。张某出
于 对 双 方 都 熟 悉 的 情 况 ，应 王
某 要 求 为 在 欠 条 上 签 字 ，但 借
条 记 名 是 代 案 外 人 李 某 签 名 。
被 告 未 收 到 借 款 也 未 实 际 使
用，借款合同不生效，因此不应

承担还款责任。
法 院 法 官 审 理 认 为 ，原 告

王某持有的两张借条形式上存
在 瑕 疵 ，其 中 一 张 借 条 落 款 处
有“ 注 李 某 代 ”的 字 样 ，据 此 无
法 直 接 认 定 被 告 为 实 际 借 款
人 。 另 一 张 借 条 落 款 处 为“ 借
款人张某父亲”，不符合民间借
贷实践中“谁借款谁打条”的常
理。原、被告双方的通话录音、
微信聊天记录亦不能证实双方
存 在 直 接 的 借 贷 关 系 。 同 时 ，
原告王某称出借资金来源于自
己 家 里 现 金 10 万 元 ，但 不 能 向
法院提供出借资金的银行流水
和 其 他 证 据 ，且 无 证 人 在 场 证
明。仅以两张存在瑕疵的借条
主张与被告存在大额的借贷法
律关系，证据不足，遂判定驳回
原告请求。

认定大额借款的存在，除了
要有借贷合意的证据，即借条或
者 借 款 合 同 ，还 要 有 付 款 的 证
据。在进行较大数额借款时，双
方最好写明借据借条，合同或借
款协议内容要尽量完善，付款时
采用录像或者拍照的方式固定
原始证据，或通过银行转账的方
式进行付款，以减少类似纠纷的
发生。

□ 河北法制报记者 梁 燕
通讯员 梁静坤

单凭借条能否证明
借贷关系的存在

近 日 ，唐 山 市 路 北 区 人 民
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
责 任 纠 纷 案 ，原 告 系 已 达 退 休
年 龄 的 再 就 业 人 员 ，其 在 交 通
事 故 中 受 伤 ，对 于 被 告 是 否 应
支付误工费诉求各方产生了分
歧。

2018 年 4 月 16 日 ，于 某 驾
驶小型轿车由西向北左转弯时
与由西向东步行的原告高某相
撞，造成车辆受损、高某受伤的
交 通 事 故 ，交 警 认 定 于 某 负 此
次事故的全部责任。该车辆在
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
额为 50 万元的不计免赔商业三
者 险 ，此 次 事 故 发 生 在 保 险 期
间内。

事故发生后，于某打 120 叫
来急救车将高某送至医院住院治
疗 9 天，高某被诊断为腰骶部外
伤、头外伤、右肘外伤等。高某治
疗终结，医生建议其继续休息两
周。两周后高某到医院复查，医
院再次建议其休息一周。其间，
高某共支付医疗费 8964.64 元，其
中于某先期垫付了 1300 元。

原告高某退休后受雇唐山
某工程有限公司从事机电维修
工作，月平均工资 3500 元。原告
主张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，
其中包括误工费 3500 元。

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，对事
实 没 有 异 议 ，但 原 告 系 退 休 人
员，不应有误工费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机动车交
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
他 人 损 失 应 当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
原告高某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，
经交警部门认定，被告于某负事
故的全部责任，被告于某理应赔
偿 此 次 事 故 给 原 告 造 成 的 损
失。发生事故的机动车在某保

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
者险，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，
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
内承担赔偿责任。

原告虽已退休，但是尚有工
作能力，因交通事故不能上班导
致其收入减少，误工损失应予以
支持，原告住院误工 9 天，出院
休息 3 周，合计 1 个月。最后，法
院 支 持 了 原 告 主 张 的 误 工 费
3500 元。

我国法律规定，侵害公民身
体 造 成 伤 害 的 ，应 当 赔 偿 医 疗
费、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。误工
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
入状况确定。

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
纷 案 件 中 ，如 果 被 侵 权 人 是 退
休 人 员 ，赔 偿 义 务 人 多 数 会 主
张由于其为退休人员不应有误
工费赔偿。该主张主要是因为
退 休 人 员 有 退 休 工 资 ，不 存 在
因 误 工 收 入 实 际 减 少 的 情 形 。
但 在 本 案 中 ，在 原 告 高 某 由 于
自 己 身 体 条 件 可 以 再 就 业 ，并
且已经实际上实现了再就业的
情 况 下 ，本 次 交 通 事 故 确 实 使
原告高某发生了误工损失。因
此 ，法 院 认 为 不 能 单 纯 因 被 侵
权人为退休人员就认定被侵权
人 不 存 在 误 工 损 失 ，必 须 结 合
被侵权人事故发生时的实际就
业情况进行认定。

实际上，像本案原告这种退
休之后进行再就业的退休人员
不在少数。因此，审理交通事故
责任纠纷案件时，应当从被侵权
人经济状况、身体条件、从事行
业有无资质限制等多方面考虑
是否对其实际就业情况予以认
定。

退休再就业人员被撞伤
能否获得误工费

□ 刘钰满
快 手 作 为 新 兴 的 短 视

频 APP，直 播 娱 乐 功 能 吸 引
了 一 大 批 粉 丝 ，已 成 为 人 们
茶 余 饭 后 消 遣 娱 乐 的“ 网 上
冲 浪 ”之 地 ，但 同 时 也 产 生
了 一 些 问 题 。 这 不 ，因 为 视
频 直 播 ，王 某 一 纸 诉 状 将 程
某 诉 至 法 院 ，请 求 就 与 程 某
签 订 的 快 手 协 议 纠 纷 给 予
裁断。

2018 年 4 月，王某与程某
签订合作协议书，协议约定：
为增加程某自有快手账号的
知 名 度 ，王 某 负 责 给 程 某 在
快手平台上拉动人气及增加
收 益 等 相 关 事 宜 ；程 某 将 快
手 平 台 收 益 的 40% 作 为 报 酬
分给王某，并在每个月 1 号进
行结算。程某直播号由王某
绑定，若程某中途出现违约，
绑定的快手号所有权归王某
所有。程某不得在不合理的
前 提 下 终 止 与 王 某 的 协 议 ，
若程某违约应向王某赔偿违
约金 100 万元。

二 人 合 作 一 年 后 ，问 题
出 现 了 。 2019 年 4 月 ，程 某
擅 自 中 断 直 播 ，并 开 设 小 号
自 行 安 排 活 动 。 王 某 认 为
程 某 的 行 为 给 自 己 造 成 了
极 大 的 损 失 ，双 方 多 次 协 商
未 果 后 ，王 某 将 程 某 诉 至 法
院 ，要 求 程 某 支 付 违 约 金 30
万 元 ，快 手 直 播 号 归 原 告 王
某 所 有 。 被 告 程 某 辩 称 ，双
方 签 订 的 合 同 应 属 无 效 合
同 ，且 违 约 金 数 额 过 高 ，不
予认可。

黄骅市人民法院审理后
认 为 ，根 据 合 同 法 关 于“ 当
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
同 的 ，自 双 方 当 事 人 签 字 或
者 盖 章 时 合 同 成 立 ”的 规

定 ，案 涉 协 议 中
约 定 协 议 自 双 方
签 字 盖 章 之 日 起
生 效 ，原 、被 告 分
别 在 甲 、乙 双 方
处 签 字 ，摁 扣 指
纹 ，应 视 为 双 方
真 实 意 思 表 示 ，
合 同 合 法 有 效 ，
对 原 、被 告 具 有
约束力。

此外，被告程
某 履 行 案 涉 协 议
的 核 心 是 通 过 原
告 提 供 的 平 台 进
行直播获取收益，
双方分配收益、获
取 利 润 。 被 告 程
某 擅 自 中 断 直 播
的 行 为 致 使 原 告
帮 助 被 告 进 行 推
广 、宣 传 付 出 的 商 业 成 本 无
法 回 收 ，不 能 实 现 订 立 合 同
的目的，且截至停播之日，合
同 有 效 期 尚 存 两 年 。 因 此 ，
被告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违
约。

最 终 ，黄 骅 市 人 民 法 院
根据案件情况及各方提交的
证 据 ，在 综 合 衡 量 被 告 程 某
的违约情形、过错程度后，判
决被告程某向原告王某支付
违 约 金 10 万 元 ，快 手 直 播 号
归原告王某所有。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合 同
法》第 一 百 一 十 四 条 第 二 款
规 定 ，约 定 的 违 约 金 低 于 造
成 的 损 失 的 ，当 事 人 可 以 请
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
增 加 ；约 定 的 违 约 金 过 分 高
于 造 成 的 损 失 的 ，当 事 人 可
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

构 予 以 适 当 减 少 。 由 此 可
见 ，对 于 违 约 金 数 额 是 否 过
高 的 判 断 ，应 以 违 约 行 为 给
守 约 方 造 成 的 损 失 为 依 据 。
本 案 系 快 手 主 播 违 约 纠 纷 ，
损失应包括为推广宣传付出
的 成 本 及 预 期 收 益 ，2018 年
4 月至 2019 年 4 月，王某共转
给 程 某 17 万 余 元 的 直 播 所
得 报 酬 ，但 考 虑 到 该 费 用 中
存在被告程某为自己刷礼物
的 情 况 ，仅 以 此 计 算 预 期 收
益欠妥。且合同约定违约金
100 万 元 数 额 过 高 ，原 告 诉
讼 需 求 主 张 的 30 万 元 违 约
金 亦 过 高 ，但 因 原 告 确 实 存
在 损 失 ，经 过 综 合 证 据 ，衡
量 违 约 情 形 、过 错 程 度 ，同
时 考 虑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合
同 法》规 定 违 约 金 过 高 或 过
低 可 予 以 调 整 的 立 法 本 意 ，
以 及 旨 在 弥 补 损 失 的 基 准
点 ，因 此 依 法 酌 定 被 告 程 某
承担违约金 10 万元。

□ 谢萤莹

□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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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停车辆被追尾致人死亡
车主该承担什么责任

“我的三轮车停在路边，根
本没有动，是他撞了我的车，咋
还让我赔钱？他去医院都是我
给垫付的医药费呢！”在肃宁县
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交通事故
纠 纷 中 ，被 告 赵 某 表 示 很 无
奈。因为赵某的三轮汽车只是
停在路边，是受害人自己骑电
动自行车撞了上去。

4 月 2 日 22 时 54 分 ，王 某
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城关镇
某村时，与停在路边的赵某的
三轮汽车相撞，王某倒地受伤
住院，后经抢救无效于 4 月 4 日
死亡。当地交警部门出具的道
路交通事故认定书，认定王某
负事故主要责任，赵某负事故
次要责任。经查，赵某的三轮
汽车没有投保交强险。事故发
生后，王某的家属要求赵某进
行赔偿，双方对赔偿数额始终
未达成一致。王某的家属遂将
赵某诉至法院，要求赵某赔偿
医疗费、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等
各项费用共计 49 余万元。

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：公 民 的

人身权益、财产权益应受到法
律保护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公
民死亡、财产损害的，应当按照
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
担赔偿责任。未依法投保交强
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
损害，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
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
赔 偿 的 ，人 民 法 院 应 予 支 持 。
原告损失共计 1023694.32 元，应
由被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
内承担医疗费、死亡赔偿金等
费 用 共 计 120000 元 ，超 出 部 分
903694.32 元由被告负担 40%，该
部 分 为 361477.72 元 。 最 终 ，法
院依法判处被告赵某赔付原告
各 项 损 失 共 计 484177.72 余 万
元。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侵 权 责
任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行为人因
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，应当
承 担 侵 权 责 任 。”第 十 六 条 规
定 ：“ 侵 害 他 人 造 成 人 身 损 害
的，应当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
交 通 费 等 为 治 疗 和 康 复 支 出

的合理费用，以及因误工减少
的收入。造成残疾的，还应当
赔 偿 残 疾 生 活 辅 助 具 费 和 残
疾赔偿金。造成死亡的，还应
当 赔 偿 丧 葬 费 和 死 亡 赔 偿
金。”本案中，赵某的三轮车明
明就停在路边，是王某骑着电
动 车 撞 了 上 去 导 致 受 伤 并 死
亡，究竟是谁的过错呢？赵某
有 没 有 对 王 某 造 成 了 侵 权 行
为呢？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
通 安 全 法》第 五 十 六 条 规 定 ：

“ 机 动 车 应 当 在 规 定 地 点 停
放 。 禁 止 在 人 行 道 上 停 放 机
动 车 。”虽 然 是 王 某 撞 了 赵 某
的三轮车，但赵某未在规定地
点停放机动车，该行为存在过
错 。 又 因 其 该 过 错 行 为 侵 犯
了王某的生命健康权，因此在
该交通事故中，赵某负次要责
任，应按责任比例赔偿原告的
各项损失。河北省实施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：机动车
与 非 机 动 车 或 者 行 人 之 间 发
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、财
产损失的，超过机动车第三者

责 任 强 制 保 险 责 任 限 额 的 部
分 ，由 机 动 车 方 承 担 赔 偿 责
任 。 但 有 证 据 证 明 非 机 动 车
驾 驶 人 或 者 行 人 违 反 道 路 交
通 安 全 法 律 、法 规 ，机 动 车 驾
驶 人 已 经 采 取 必 要 处 置 措 施
的，依照规定减轻机动车方的
赔偿责任：非机动车驾驶人或
者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减
轻 百 分 之 五 十 至 百 分 之 六
十。此次事故，赵某负次要责
任，因此判定赵某承担超出交
强险责任限额范围部分的 40%
是合情合理的。

关于王某家属要求赵某需
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
这一诉求，由于赵某的三轮汽
车没有投保任何保险，根据最
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道路交
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
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九条规
定：“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
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当
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
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，
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因此，原
告的各项损失只能由被告自己
承担。

2018 年 7 月，辛某在沧县某村
池塘钓鱼，钓鱼过程中钓鱼线不慎
碰触到池塘边架设的高压线，辛某
触电受伤住院。辛某出院后，多次
与供电公司、村委会就赔偿问题沟
通协商未果。2020 年 3 月，辛某将
供电公司和村委会诉至沧县法院。

经调解，原告与被告供电公司
达成一致协议，供电公司赔偿原告
部 分 损 失 45 万 元 ，原 告 对 被 告 供
电公司撤诉。原告与被告村委会
未达成一致意见，沧县法院依法开
庭审理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涉案池塘系
自然形成，并非对外开放的营业性
钓鱼池塘，被告村委会不负有安全
保障义务，原告辛某受到的损害与
被告村委会之间无因果关系，被告
村委会无过错。原告辛某是具有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对自
己实施的行为应当预见可能会发
生的危险。原告到池塘垂钓，无视
池塘上方架设的高压线，不注意自
身 安 全 ，造 成 自 身 损 害 结 果 的 发
生，故原告要求被告村委会承担赔
偿责任的理据不足。沧县人民法
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
任法》第七十三条规定，从事高空、
高压、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
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经
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，但能够证
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
抗力造成的，不承担责任。被侵权
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，可以减
轻经营者的责任。本案中，被告供
电公司系涉案高压线实际经营者，
应承担侵权责任。因原告存在过
失，故被告供电公司就原告的部分
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
任 法》第 三 十 七 条 规 定 ，宾 馆 、商
场、银行、车站、娱乐场所等公共场
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
织者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造成
他人损害的，应到承担侵权责任。
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，
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；管理人或
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，
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。本案中，涉
案池塘呈自然开放状态，非经营性
公共场所，而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
保障义务是针对经营性公共场所管
理人的法定义务，因此，被告某村村
委会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。且依据
常识可知，在高压电下池塘钓鱼存
在危及人身的危险，原告作为具有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应对
此类危险后果有预见性，其主观上
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，其行为属于
侵权责任法上的自甘风险行为，应
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。

随着夏日的到来，人们消暑的
方式多种多样，但无论选择何种方
式都应具备相应的风险意识，时刻
将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
位，尽量选择到正规的公共场所休
闲 娱 乐 ，避 免 上 述 类 似 案 件 的 发
生。

视频直播闹纠纷
违约金数额咋确定

运输公司在运输中将货物丢失，收
货人要求运输公司承担责任，而运输公
司却以格式条款做挡箭牌，只愿意承担
运费的 5 倍损失。面对这种免责条款，
该如何要求赔偿？近日，兴隆县人民法
院审结了一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。

刘某签约加盟了一家化妆品店，支
付了加盟费后购买了大量的化妆品。该
化妆品公司将刘某购买的价值 10 万元的
化妆产品通过运输公司托运给刘某，没
有保价，运费 30 元。后该批货物丢失，刘
某要求运输公司全额赔偿，而运输公司
认为运输合同为格式合同，发货方并未
保价，而保价条款属于行业习惯，发货人
是化妆品公司，给各地代理商发货属于
经常性业务，应当熟知运输合同保价条
款等规定，因此只能按照运费的 5 倍即
150 元给予赔偿。双方多次协商未果，刘

某将运输公司诉至兴隆县人民法院。
法院经审理认为：双方对货物丢失

这一事实均表示认可。运输公司收运刘
某购买的化妆品，并签发运单，与之形成
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。其在运输过程中
将货物丢失，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运
单中虽然规定未保价的货物发生丢失或
损坏的，最多按运费的 5 倍赔付，但该约
定系格式条款，且有可能排除托运人或
收货人的主要权利，而运输公司未提供
证据证明其已依法采取适当的方式提请
对方注意该条款的内容并按照对方的要
求予以说明，因此其关于应只按照运费
的 5 倍 赔 偿 原 告 的 主 张 ，法 院 不 予 采
纳。依照相关法律判决运输公司赔偿刘
某丢失货物的损失 10 万元。

化 妆 品 公 司 选 择 运 输 公 司 邮 寄 货

物，实际上与运输公司签订了货运服务
合同，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，运输公司
应当履行安全送达货物的义务。本案的
焦点就是该运输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
有效？

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约定
的用以免除或限制其未来合同责任的条
款。免责条款常被合同一方当事人写入
合同或格式合同之中，作为明确或隐含
的意思要约，以获得另一方当事人的承
诺，使其发生法律效力。就其本意讲是
指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或格式
合同提供者提供格式合同时，为免除或
限制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责任而设立的
条款。

本 案 中 ，客 户 将 货 物 交 由 被 告 运
输 公 司 运 输 ，客 户 与 运 输 公 司 之 间 便
已 形 成 货 物 运 输 合 同 关 系 ，运 输 公 司
未 能 将 客 户 交 运 的 货 物 运 输 至 指 定 地
点 ，货 物 丢 失 ，造 成 财 产 损 失 ，依 法 应

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 根 据 我 国 合 同 法 的 相
关规定，“采 用 格 式 条 款 订 立 合 同 的 ，
提 供 格 式 条 款 的 一 方 应 当 遵 循 公 平
原 则 确 定 当 事 人 之 间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，
并 采 取 合 理 的 方 式 提 请 对 方 注 意 免
除 或 者 限 制 其 责 任 的 条 款 ，按 照 对 方
的 要 求 ，对 该 条 款 予 以 说 明 。” 虽 然
客 户 未 选 择“ 保 价 ”，而 运 单 中 规 定 了
未 保 价 的 货 物 发 生 丢 失 或 损 坏 的 ，最
多按运费的 5 倍赔付，但该约定系格式
条 款 。 该 格 式 条 款 内 容 排 除 了 客 户
的 主 要 权 利 。 本 案 中 。 运 输 公 司 不
能 证 明 己 方 就 该 格 式 条 款 向 客 户 予
以 提 示 、说 明 ，没 有 尽 到“ 采 取 合 理 的
方 式 提 请 对 方 注 意 免 除 或 者 限 制 其
责 任 的 条 款 ”的 义 务 ，应 当 认 定 为 该
免 责 条 款 为 无 效 条 款 ，故 该 格 式 条 款
对 原 告 不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。 因 此 ，运 输
公 司 应 按 照 货 款 予 以 赔 偿 。

货物丢失 运输公司如何担责有说法

□ 刘淑芹 张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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